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政务公开工作，保障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知情权，监督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依法行使职权，推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政务公开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务公开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在依法履行管理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向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社会公众公开相关政务信息的活动。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的政务公开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是政务公开义务人，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政务公开、提供政务信息的义务。
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是政务公开权利人，依照本办法规定享有要求政务公开、获取政务信息的权利。
第五条　政务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应当向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公开各类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但依照本办法不予公开的除外。
第六条　政务公开采取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方式。
政务公开应当依据公开的内容来确定公开的方式和范围。
第七条　政务公开应当遵循合法、及时、准确和便捷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是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的组织领导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安排、部署、协调、指导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的政务公开工作；
（二）制定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和办法；
（三）对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四）向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汇报有关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办公室、监察室的相关人员组成，负责领导小组及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的日常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办公室牵头组织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主要负责与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联系、接受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问询以及对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事项问询的组织工作；监察室主要负责监督检查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职能部门政务公开实施情况；法律事务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接受法律咨询，办理与法律相关的事项。
第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业务职能部门应当确定一名联络员配合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相关工作。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对外公布政务公开联系电话，政务公开工作实行首问负责制。
 
第三章　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序
 
第十一条　下列政务事项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
（一）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对外发布的金融管理规范性文件；
（二）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制定的对辖区金融机构、工商企业或个人经营或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金融管理、指导政策；
（三）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实施的行政许可的事项、程序、条件、期限和受理部门；　
（四）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对外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和程序；
（五）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的职责范围、内设机构设置情况； 
（六）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对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依据和标准； 
（七）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电话、传真、办公时间；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认为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二项所称的金融管理、指导政策系指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制定发布的有关信贷窗口指导、金融市场管理等货币信贷及金融稳定管理意见（决定），以及金融统计、支付结算或清算、人民币管理、国库、征信、外汇管理等金融服务管理政策。
第十二条　主动公开政务信息的基本程序：
（一）相关业务职能部门按本办法或者按有关行领导的指示、决定，制定方案，提出政务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和形式；
（二）相关业务职能部门对需要公开的信息进行认真核实；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保密规定送支行保密部门进行保密审查；
（四）报分管行领导审批，重大政务事项应报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审定；
（五）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公开；　
（六）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解对己公开信息的反馈意见，并进行研究处理；
（七）对己公开信息及意见处理情况存档。
第十三条　政务公开的时间要与公开事项的内容相适应。经常性工作应当定期公开；阶段性工作应当在每阶段工作完成后对本阶段工作进行公开；临时性工作应当随时公开。
第十四条　主动公开的政务事项，内容发生变更的，拥有信息的业务职能部门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按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予以更新。
第十五条　主动公开政务事项，采用以下一种或几种公开方式：
（一）在办公场所公示；
（二）在地方政府互联网站公布；
（三）印发“政务公开指南”、“服务指南”；
（四）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播出、刊载；
（五）在地方政府文告等出版物上刊载；
（六）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信息形式公布。
第十一条第一款政务信息可以采用在地方政府文告等出版物上刊载的方式予以公开。
第十一条第三、四、七款政务信息，可以采用在办公场所公示，印发“政务公开指南”、“服务指南”等方式予以公开。
第十一条所列其他政务公开信息，应当根据信息内容、所利用信息载体保存信息的时间长短等实际情况，以成本最小化和方便政务公开信息权利人及时准确获得政务信息为标准，采用恰当方式予以公开。
第十六条　对于只涉及部分人和事、不必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事项，与该事项有关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有权根据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申请对其公开。申请时，申请人应当到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获取政务信息的内容描述、目的。
（二）申请人为个人的，应注明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注明机构名称、住址、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七条　政务公开机构在收到书面申请的当日应当及时登记，并在15个工作日内，根据不同情况给予答复。需要本单位业务职能部门协助的，有关业务职能部门必须及时提供协助。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在限期内及时向申请人提供信息；
（二）对于不能公开的事项，应当说明不公开的理由、法律依据以及申请人可以获得的救济途径和期限；
（三）对于部分不能公开的内容，应当说明不能公开的理由，能够区分处理的，应当提供部分可以公开的内容；
（四）申请的事项不存在或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职责范围内的，应告知申请人；
（五）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更改或补充申请。
第十八条　政务公开机构依申请公开政务信息时，可以根据所需公开的政务信息实际情况，选择下列形式予以提供：
（一）口头告知相关内容；
（二）以文书、图片、照片、计算机可读取等形式存在的信息，可安排查阅； 
（三）以胶卷、磁带、软盘、视听资料等方式存在的政务信息，可根据申请安排观看；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提供形式。 
第十九条　申请人发现政务公开事项的内容有错误或不准确的，有权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予以更正。政务公开机构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更正或不需更正的决定，并及时通知申请人。不需更正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依申请提供政务信息所发生的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凡法律、法规或总行规章没有明文规定可以收费的，不得向申请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相关服务费用。
第二十一条　下列政务事项和信息，可以依法免于向社会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或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
（二）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内部不宜公开的研究信息、工作信息以及议事规则等事项；
（三）公开后可能引起社会混乱的信息；
（四）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在履行公务活动中获得的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五）与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
（六）公开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事项；
（七）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认为应当保密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检　查　监　督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应当对支行政务公开工作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况之一，并给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的直接责任人，予以批评教育和限期改正；对情节严重的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应当公开的政务事项而未公开的；
（二）应当及时公开而没有及时公开的；
（三）公开信息失真的；
（四）在政务公开过程中侵犯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
（五）擅自对外提供不应公开的政务事项的。
第二十四条　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公开的事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射阳县支局政务公开工作适用本办法，但国家外汇管理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